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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99年度補助款 
執行情形查核意見 

一、計畫執行進度 

截至 99年 12月底止，計畫總累計執行進度：預定 58.52%，實際 58.96%，

進度超前 0.44%。 

二、整體經費與補助款支用情形 

(一)本計畫奉行政院 95年 12月 29日院臺字第 09500059312號函核定，

期程 6年，96~101年，行政院核定補助比例為 50%，暫定補助經費

23.858億元。 

(二)本計畫本署 99年度核列 3億 8,716萬 9,000元補助臺北自來水事

業處辦理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已納入該處 99年度預

算－臺北區自來水第五期建設給水工程計畫第一、二階段及直潭淨

水場第六座淨水處理設備工程等項下，業於 99年度撥付臺北自來

水事業處。 

(二)本計畫截至 99年底實支金額為 2,045,125,724元，各分項工程實

支金額如下：（如附查核報告表） 

1.第二原水輸水幹線涵渠及隧道段工程，實支 1,025,856,784元。 

2.直潭淨水場第六座淨水處理設備工程，實支 359,855,296元。 

3.安華加壓站新建工程，實支 140,601,479元。 

4.安華新店線輸水管潛盾工程 208,960,131元。 

5.二清幹線信義支線工程，實支 309,852,034元。 

小計 2,045,125,724元。 

三、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內部控管機制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年度施政計畫選項管制考核作業要點」（詳如附

件），針對重要指標工程經臺北市政府核定列管，由各機關研擬作

業計畫（含綱要進度表及預算控制圖），於前一年度 12月底前送市

政府研考會審查後列入管制，各機關應於單月進度報表應於次月



10 日前函送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並副本送市政府研考會；雙月

進度報表應於次月 6日前奉核逕送市政府研考會，副本送審計處。 

(二)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每月定期召開會議控管各工程執行情形。 

四、計畫執行效益 

本計畫完成後可增加調配新店溪水源供應板新地區 47 萬噸/日，

共計調度水量可達 100.5萬噸/日之自來水提供泰山、五股、八里、蘆

洲、三重、中和、板橋、新莊、土城、樹林、鶯歌及三峽等地區民國

110年用水需求。 

 

 

 

 

查核人員： 

水源經營組：  簡簡正程司振源、吳正工程司明昆   

會  計  室：  陳文信   

查核日期：  99 年 3 月 3 日 


